陇川县2015年县级财政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陇川县财政局

2015年2月

2015年，根据县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和政协协商意见，结合各部门提出的需求，统筹县级财力状况，编制了陇川县2015年县级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指导思想

编制2015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州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财税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协调性，促进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二、县级财政预算编制的依据和原则

（一）编制依据

财政预算编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陇川县2015年部门预算编制方案》及财政部制定的《201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二）编制原则

1.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原则。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按规定必须列入财政预算的收入，做到应列尽列，既不随意夸大，也不隐瞒少列；既打满打足，又积极稳妥。

2.支出预算编制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增长、惠民生，保重点、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3.稳步推进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的原则。继续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在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同时，统筹做好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的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各项财政支出根据2015年部门预算编制口径，结合财力安排，确保预算全面、真实、完整，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4.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坚持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既体现实际需要，又考虑财力可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编制赤字预算。

三、财政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收入预算安排

在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2015年我县面临经济持续下行，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和州对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因素影响，将导致全县税收收入呈现大幅下滑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工业企业持续低迷运行，我县的制糖业将继续面临亏损生产的局面；硅冶炼企业受到新疆等地新建工业硅生产企业的冲击，生产形势不容乐观，工业硅价格可能有所回落；电力行业受硅企业生产和政策性限电的影响，也将出现亏损的局面。

第二，受工业产品销售市场疲软的影响，我县的食糖、工业硅等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保持低位，加之制糖、硅冶炼企业的亏损，将导致增值税的减收，制糖业和龙江电站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为零，同比减收600万元。

第三，我县农村信用联社纳入金融机构管理后，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5%下调为15%，致使我县农村信用社的企业所得税减收966万元。

第四，国家将在2015年继续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将建筑安装营业税和金融保险业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同时，国家执行取消酒精消费税、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税收起征点等税收优惠政策，导致我县的营业税、消费税及相关附加税种减收3079万元。

第五，德宏州对县的财政管理体制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体制中明确了我县除非税收入以外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30%直接缴入州级国库，不得计入县本级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将使我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统计数比实际收入数小，导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大幅下滑。

综合分析全县税源结构，结合上述减收因素造成的影响。2015年地方财政总收入建议为28808万元，比2014年快报数下降13.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建议为14244万元，比2014年快报数下降33.3%。（如果不按照德宏州对县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口径计算，我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际预计可以实现18565万元，比2014年快报数下降13%）。

根据县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级转移性收入预告数和调入资金情况。2015年县级财政收入方总计为125855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244万元，返还性收入2635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012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2300万元，上年结余99万元，调入资金26452万元。

（一）县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244万元，其中：
1．税收收入9608万元。

2．非税收入4636万元。

（二）上级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85060万元，转移性收入严格按照省财政厅预告数安排，明细如下：
1．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2523万元。
2．所得税定额返还收入112万元。
3．体制补助收入2497万元。

4．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7352万元。

5．固定数额补助收入9839万元（原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收入6550万元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入3289万元）。

6．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4836万元。

7．企业事业单位划转经费补助824万元。

8．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825万元。

9．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1450万元。

1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72万元。
11．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231万元。

12．结算补助收入1106 万元。

13．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93万元。

14．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2300万元。

（三）上年结余收入99万元。

（四）调入资金26452万元（在国家、省和州跨年度预算平衡制度未出台之前，为满足支出需要的预算平衡调入26099万元，基金调入353万元）。

（二）支出预算安排

支出预算安排按照保工资和个人补助足额发放；保党政机关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基本运转；保民生保障支出；保考核配套支出；保重点项目和偿债支出的要求，坚持轻重缓急、量力而行。根据各项事业发展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需要，结合财力实际，2015年全县财政支出预算拟安排125855万元。
1．上解上级支出1041万元。根据上级财政体制的要求上解省、州直部门经费1011万元。

2．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24814万元，其中：

（1）人员工资和机构正常运转41711万元。

（2）住房公积金和抚恤费分别为2300万元和700万元。

（3）预留调资支出4500万元。

按照上级通知，2015年中央将出台调整工资政策和推进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并轨制度改革，并调减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需地方负担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需要预留一定的工资改革增资资金，经测算需增资4500万元。

（4）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42300万元。

（5）事业维持和发展项目支出33303万元，其中
①预备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安排预备费200万元，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

②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15年预算草案拟安排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支出项目和各部门根据工作需求提出的项目33103万元。支出安排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561万元。主要用于人大及政协常委履职、人大代表活动、政协委员活动、提案专项经费等179万元；基层服务型信息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陇川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采购等信息网络建设及租赁费257万元；社区、非公经济、新社会组织党建经费27万元；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在职村干部（社区）基本生活补助、在职村干部绩效补贴、五级联动工作信访人员补助、宗教骨干人士生活补助等个人补助731万元；应急专项经费20万元、综治维稳工作经费56万元、全县平安创建工作经费11万元、“十三五”规划编制经费50万元、黄金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发起成立资本管理公司资本金400万元、偿债专项经费500万元、基层政权建设资金130万元、老年人工作包干经费20万元；妇女儿童、青少年、困难职工救助及助学配套基金42万元；县直综合会议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外聘专家审计服务费、征地经费、《陇川年鉴》和《县委执政纪要》出版费、招商项目策划（包装）等。

——国防支出27万元。主要用于民兵、征兵费、国防教育宣传费、民兵武器仓库安全管理看护费。

——公共安全支出3311万元。主要用于禁毒投入326万元、打零奖励基金县级配套15万元、反恐经费120万元；政法部门、边防经费保障1609万元；城市视频监控建设及租赁费305万元；在押人员给养经费160万元；政法部门辅警人员工资和边防部队官兵伙食补助695万元。

——教育支出1008万元。主要用于教育培训119万元、临时工工资107万元、教育科研经费30万元；西发项目贷款和民族寄宿制中学偿债资金124万元；教育费附加支出320万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陇二中护国学生往返学校费用补助等。

——科学技术支出58万元。主要用于专利奖励、科技培训、宣传等。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25万元。主要用于文化产业(事业)发展专项经费200万元、景颇民族文工团临时工定额补助及临时播音员补助43万元、参加全州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经费25万元；图书馆购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健身活动等。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23万元。主要用于生育、工伤、失业、城乡居民养老等社会保险541万元；农村五保供养补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高龄保健和长寿补助、艾滋病致孤及孤老基本生活补助、原乡村聘用干部补贴等补助2093万元；老干部工作包干经费6万元；敬老院、儿童福利救助安置指导中心运转经费33万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054万元。主要用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2804万元；乡村医生、特岗全科医生、计生宣传员等个人补助168万元；卫生人才引进和培养经费20万元、世行贷款结核项目偿债资金6万元、县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政府补助102万元；艾滋病防治28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65万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30万元；计划生育手术减免费、农村独生子女奖优免补、少生快富项目资金、计划生育意外伤害保险等225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749万元。主要用于铜壁关保护所经费保障44万元、退耕还林20万元、环境保护200万元；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偿债资金486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331万元。主要用于章凤环卫站临时工工资及运转支出、城市管理综合整治办协管人员工资及运转支出、县城搬迁指挥部偿债资金。

——农林水支出7322万元。主要用于基层党建432万元、三农金融服务改革创新50万元、农业综合开发项目9万元、农田水利建设150万元、水利建设专项100万元；森林防火、生态效益补偿28万元；能繁母猪保险补贴、森林火灾保险等农业保险13万元；整村推进、吕门水库建设、新农村典型示范村建设、烟叶生产扶持奖励、美丽乡村建设等县级配套1518万元；村级兽医防疫员、农场生产队管理人员等补助240万元；饮水工程管网维修、水资源管理业务93万元；陇川县章凤口岸国际界河治理2085万元、县乡公路（拉影北路）建设1852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256万元。主要用于章八公路贷款偿债资金168万元、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费县级配套85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64万元。主要用于微型企业创业扶持两个10万项目县级配套50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流通工程。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2117万元。主要用于防震减灾工作经费17万元、东部山地城镇项目区(低丘缓坡试点)2000万元、地质灾害监测员经费26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24万元。主要用于粮食风险基金县级配套。

——其他支出5863万元。主要用于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4783万元、陇川县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1000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80万元。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需要说明的收支问题

2015年预算编制中，全县各部门共提出各类资金需求50590万元，受财力限制，仅有33303万元拟纳入本年预算，仍有17287万元无法纳入预算安排。从收支情况反映出，县级“人员工资、津补贴、机构正常运转、县委县政府决定的重点工程和工作”等刚性支出需求远远超过县级可用财力的增长，年度中需加大征管力度增加收入并努力争取完成年初预算任务及转移支付的实现。鉴于我县财政运转状况已大大超过安全运行临界点的实际，2015年必须暂缓新增出台各类增加财政支出项目的安排，预算执行过程中实现的新增财力，必须优先保人员增资、消化历史暂付款、偿还政府性债务，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二）有关数据说明
1．2015年编制预算草案报表中，2014年度“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预算数与人代会批复数不一致，其原因是：在2014年预算编制中，根据财政部《201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单独反应。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政部调整部分预算支出科目，将“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调整到“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因此在2015年预算编制报表中，人代会批复的2014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预算数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无对应科目反映。为了严格执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将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批复的2014年度“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调减553万元，调增“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类553万元。调整后2014年度“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预算数为10978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类预算数为6674万元
2．由于在2015年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州、县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间，因此《关于陇川县2014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2015年上年结余”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待与州财政结算后，根据州财政批复情况，专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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